
说明：

1.

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舆情监测系统、

Wind

资讯；

2.

统计范围： 境内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除港澳台地区） 辖区内注册的沪深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

3.

数据分组： 采用数据等距分组。 按照统计学中

Sturges

提出的经验公式来确定组数

K≈5

（

k=1+lgN/lg2

） 将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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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负面舆情数据分为

5

组， 按照负面舆情热度数值分组由低到高分别定义为： 五级热度、 四级热度、 三级热度、 二级热度、

一级热度五个类别。

图

8 2010

年

6

月

~2011

年

6

月分辖区上市公司负面舆情热度

负面舆情与上市公司市值波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数据来源： 人民网报刊监测系统、 证券市场舆情监测平台

(

上接

A10

版

)

黑龙江、 广东上市公

司负面舆情热度级别为最高的一级

热度。 由于采取的是比例得分的计

算方式， 故辖区内上市公司负面舆情

热度的高低并不与绝对数值成完全相

关关系。 黑龙江得分较高的原因是因

为负面舆情事件比例较高且包含了数

起网络传播率很高的高热度负面舆

情， 广东得分较高是因为该地区的负

面舆情事件绝对数量较多， 其中亦不

乏高热度的舆情事件。

2

、 产品质量、 环保问题、 内幕

交易最引人注目

所有的

100

个案例中， 以监管

查处的舆情事件最多， 占

15%

， 而

最受公众关注， 新闻报道量、 网络

转载量、 用户评论数最高的事件是

产品质量问题、 环保问题、 内幕交

易问题。 而从负面舆情的行业分布

来看， 医药生物行业和化工行业的

负面舆情远远高于其他各行业， 是

舆情危机爆发的高危行业。 医药行

业的上市公司多数情况是陷入产品

质量问题所带来的负面舆情中， 如

康芝药业 “尼美舒利” 事件、 恒瑞

医药 “达宁” 事件、 太极集团 “曲

美” 事件等。 化工行业的负面舆情

则集中在监管查处及突发事件方面。

在这些行业中的上市公司进行声誉

管理、 市值维护过程中， 更需要注

重舆情的发现、 分析与维护。

3

、 特殊时间节点易生舆情危机

无论是出于公众监督， 还是市

场竞争， 在上市公司再融资、 高管

人事变动、 重组并购、 业绩公布等

时间点， 舆情危机爆发的几率都可

能大大提升。

2011

年

5

月

16

日， 上

海医药在其

H

股挂牌前夕遭竞争对

手举报。

2011

年

3

月

11

日， 鲁西化

工被媒体曝出刻意隐瞒子公司环境

污染泄漏事故长达

120

天。 而这一

天， 鲁西化工的再融资计划距完成

已仅差一步之遥。 中石化被曝 “天

价酒” 事件则正值物价指数 （

CPI

）

高企、 油价上调之日。 无论是偶然

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这个时间节点

曝光中石化的 “天价酒” 都刺痛了

投资者的神经。

（二）资本市场负面舆情传播特征

1

、 舆情传播因互联网创新而大

大提速

越来越多的事件因网络而爆发，

或经网络急速传播， 这对上市公司

舆情识别与应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所有上市公司应予以重视的。

一方面， 网络舆情逐渐成为传

统媒体的新闻线索来源。 如图

9

所

示， 在最近一年本中心所监测到的

最具热度的

100

个舆情案例中， 有

47%

主要起源于报刊杂志类传统媒

体， 有

31%

来源于上市公司及相关

机构的公告， 电视台曝光的占

5%

。

有

16%

则是基于新闻网站、 论坛、

微博以及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等互联网媒介而产生的。 后者的

占比， 极有可能还将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加速了舆情的发展和传播进程。 例

如， 上市公司傍晚的公告， 当晚就会

在互联网上出现， 并在微博、 电子公

告板 （

BBS

） 等渠道上被讨论。 再

如， 不少事件的新闻在当天就会通过

财经媒体的官方网站即时发布， 等第

二天报纸面世时， 舆情可能已经形成

并大范围传播了。 当然， 新媒体渠道更

快的发布速度， 对于媒体而言也意味着

审核流程更短， 未必准确的信息也可能

被粉丝数以万计的媒体官方微博迅速发

布出来。 留给当事公司应对的时间也就

从过去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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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缩减到数小时

甚或更短。

2

、 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拓宽了

舆情生长的土壤

社交网络的发展， 使得人们在获

取信息时对传统媒体的依赖程度大大

降低， 并且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2011

年

5

月

23

日凌晨， 万昌科技董事

长坠楼。 当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 次

日才有各大报刊刊登新闻。 但

5

月

23

日当天中午， 在微博上已经有用户谈

及此事。 诸如此类的突发事件发生后，

往往立刻会反映在当地的地方论坛或

者微博用户中。

互联网成为一些 “揭黑”、 “举

报” 行为的主要渠道。

2011

年

6

月

13

日， 一篇题为 《内幕惨不忍睹： 伊利

被这样掏空》 的文章在各大论坛出现，

当日伊利股份股价振幅近

20%

， 引发

了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和随后传统媒体

的介入。

2011

年

4

月

19

日， 网络上一

份帖子曝光三一重工涉嫌行贿， 同样

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 诸如此类的信

息虽然一时间难辨真假， 但却极大地

满足了投资者对信息的渴求。

此外， 微博平台上聚集了一些上

市公司的高管、 业内权威人士， 他们

的个人言论也为舆情的产生提供了丰

富的话题。

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通

过微博回应投资者对其减持

TCL

股票

的质疑， 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借助

微博平台澄清商业贿赂指控， 民生银

行董事长董文标微博中谈及投资者对

民生银行定向增发的质疑， 诸如此类

都成为当时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

3

、 不同的舆情传播路径及其影响

各异

舆情因信息源和事件类别的不同，

有四种不同路径传播：

第一种传播路径是由传统媒体发

起， 经门户网站转载进入公众视野，

并在论坛、 股吧、 微博等地广泛讨论。

传统媒体为源的新闻总体上以单向方

式传播。 传统媒体以其自身的权威性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奠定后期传播的

深度和广度， 但由于舆情传播路径也

是单向的， 影响力一般会随着时间逐

步减弱。

第二种传播路径是由央视等权威

媒体发起， 极短时间内引起各个平台

的广泛讨论。 这种路径依旧体现了单

向传播的特点。 不同之处在于， 在权

威力量影响下， 受众的态度高度趋同，

事件影响巨大。 有关的事例有双汇

“瘦肉精” 事件、 哈药总厂污染事件、

佛塑科技 “洋垃圾餐盒” 事件等等，

经由央视曝光之后， 舆论几乎呈一边

倒的态势， 上市公司顿时成为众矢之

的， 声誉大幅受损。

第三种传播路径则是先在

BBS

、 微

博等地出现话题， 然后由网站整理， 进

而吸引媒体跟进最终造成更大的影响。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 在于其

强调双向传播， 受众不再仅仅是受众，

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

BBS

、 微博

这些新媒体形态发起的新闻事件中， 舆

情传播符合 “沉默的螺旋” 理论， 即公

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 这使得意

见领袖成为舆情的重要节点。

第四种传播路径， 则是由网友在

微博或论坛等大众媒体上发起， 主要

在网络上传播， 最终引起整个网络世

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各种原因， 有关

的信息并未在传统媒体上得以传播或

深入跟进。 如近期伊利股份董事长被

网络举报事件， 虽然传统媒体报道数

量很少， 但由于有不少传媒业内人士

持续参与评论， 在微博、

QQ

群等网络

平台上， 一直是很高热度的讨论话题。

（三） 资本市场负面舆情应对现状

1

、 部分上市公司舆情应对滞后

在

100

个案例中， 上市公司对负

面舆情公开回应的仅占

78%

。 其中，

25%

的案例是上市公司当天就对负面舆

情做出了应对，

44%

的案例中上市公司

在事发后一周内进行了回应， 还有

9%

直到一周之后才首度公开表态。 在负

面舆情出现当天回应、 次日回应及未

回应的案例中，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的表现并无明显差异。 但在回应时效

性不强的案例中， 民营企业明显占多

数， 这证明本中心所监测到的案例中，

民营企业对负面舆情的整体反应速度

稍逊于国有企业。

一些上市公司寄希望于用 “沉默”

换取 “遗忘”， 并且如是者众。 实际

上， 当事人的沉默可能延展出更大的

想象空间， 造成更强烈的曲解与质疑。

中国宝安在 “石墨烯” 事件中， 对媒体

的各种关于其拥有矿产的报道置若罔

闻。

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宝安在投资

者关系互动平台抛出 “无矿论” 引发了

猛烈的质疑， 而中国宝安直到十余天之

后才发布一份澄清公告。 而此时， 舆情

的洪流却再难阻挡， 最终带来了监管机

构的处罚。

2

、 微博作为舆情回应渠道尚存争议

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的是发布公告或

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回应负面舆情。 随

着微博的日益普及， 也有上市公司采用

微博回应负面舆情。 不过目前就微博作

为舆情回应的渠道是否合适仍然存在争

议。 一方面， 微博响应速度极快， 而且

能够与公众保持良好互动， 但另一方

面， 微博受到篇幅限制， 意思表达不够

充分。 此外， 涉及到公司重大内容发

布， 微博渠道与信息披露规则之间可能

存有潜在的冲突。

2011

年

5

月底， 万科陷入香河圈

地风波之后， 网友 “黑马良驹” （锐马

传播总经理） 在新浪微博指出 “新浪微

博上关于万科的微博有

24

万条， 却没

有万科的官方微博”， 就香河事件，

“因为万科没有官方微博， 没在微博上

回应， 网友就可以肆意地曲解”。 而此

前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在微博上第一

时间回应了关于三一重工商业贿赂的质

疑， 但是措辞欠妥， 引来了更多的非

议。 事后向文波也在微博中说 “有朋友

提示我信息披露还是不用微博为好。 我

认为是对的。”

3

、 回应态度反复严重削弱应对效果

在我们所监测到的热点案例中，

23%

出现了多次回应， 而多次回应的案

例中， 有近

50%

出现了回应态度的转

变与反复， 这种态度的转变和反复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当事人的掩饰心理， 更容

易引发群体的排斥。

2011

年

3

月

15

日双汇瘦肉精事件

被曝光之后， 双汇集团相关人员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双汇集团不可能出现

此类事情”。 在政府主管部门介入调查

之后， 双汇通过官网发表声明及时承认

确有其事， 并拿出具体应对措施。 然而

之后几次公开回应中， 双汇又发出了

“代人受过” 的声音， 再次将上市公司

推至风头浪尖。 这种回应态度的反复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双汇舆情应对的效力，

造成了整体声誉的损失。

康芝药业在 “尼美舒利” 事件中表

现出来的态度变化也发人深省。 在

2011

年

2

月份央视播出了对康芝药业主业

“尼美舒利” 药品的质疑之后， 康芝药

业一直持否认态度。 直至

5

月

20

日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知， 禁止

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用于

12

岁以下儿童，

康芝药业才及时修改了药品说明书， 并

在公告中下调了利润预期， 但是其整体

的舆情应对措施却已经遭到不少质疑。

4

、 回应得当能够化解负面舆情的

冲击

很多负面舆情的症结在于上市公司

与投资者相互理解的偏差以及信息传递

的失效， 这种舆情危机能够通过有效的

应对措施予以化解。

2011

年

1

月

7

日， 民生银行发布

公告称计划在

A

股市场定向增发。 此事

引起了媒体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因为

民生银行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近期不会

再融资， 更重要的是部分业内人士及小

散户质疑定向增发的时机、 价格、 对象

有向大股东利益输送之嫌。 舆情危机爆

发后， 虽然民生银行多次澄清增发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但仍然没有得到中小投

资者的完全理解。 最终， 民生银行选择

了修改定向增发的方案。 董事长董文标还

在微博中表示： “从没想要向大股东 ‘利

益输送’， 也不想对资本市场造成太大冲

击， 只想让大股东承担责任。 没想到市

场不认同， 真的抱歉。 公正透明是我在

公司提倡的一贯宗旨。 听取大家意见，

让多数人满意， 也算是从善如流吧。” 不

少网民对此表示出了认同的态度。

四、资本市场舆情热点点

评与建议

我们的研究显示， 舆情对于上市公

司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资本

市场的舆情与一般的社会时政话题有所

重合， 又有着自身的特点， 它来源更具

多样性、 内容更为专业化， 第三方的解

读与判断对公众舆情的形成与走向有更

强的影响， 处在舆情漩涡中心的企业往

往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在此， 我们也

为上市公司提出几点初步建议。

（一） 正视舆情危机的根本

不少企业在面临舆情危机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媒体的 “不友好”， 进而

试图通过掩盖信息来源、 阻断舆情传播

甚至是向媒体施压的方式解决。 这样的

应对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控制舆情危机

影响的作用， 但是却并不能根治问题的

本源———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冲

突。 那些频频被公众 “责难” 的企业不

应该感到愤慨， 也不应该感到费解， 公

众公司被经常质疑是极为正常的， 信息

传递中出现误解可能也是难免的， 而坦

诚沟通则是必不可少的。

（二） 企业应该尊敬 “民意”

一些上市公司会忽视投资者的 “民

意”。 中国宝安 “石墨烯” 事件最近尘

埃落定， 中国证监会批评中国宝安 “并

未及时关注媒体对公司的报道”。 还有

一种现象则是当事人推卸责任、 以高者

自居。 双汇称其 “瘦肉精” 事件是 “代

人受过”， 还在职工大会上高呼 “双汇

万岁”， 让人愤愤难平； 康芝药业自身

产品有缺陷， 却义正言辞状告竞争对

手， 更是应对失当。

舆情管理不是窥探、 阻拦或分辨，

而是建立在公平之上的倾听、 理解与沟

通。 资本市场中的企业， 尤其是大型国

企， 应该放低身段， 坦诚面对问题， 才

有可能获得公众的理解。

（三） 以恰当的意思表示积极客观

引导舆情

市场中许多的投资者可能缺乏独自

解读事件全貌的能力， 就算是某些意见

领袖、 专业媒体也可能仅仅了解到负面

舆情的部分真相， 很容易造成利益相关

方的理解偏差。 而上市公司立场过硬、

不经推敲的信息， 则很容易激怒媒体与

公众。 因此，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 上市

公司应以恰当的意思表示积极客观引导

舆情。 一如近日有曾经断言 “今年不会

再融资” 的银行传出发行次级债的消

息， 立刻遭到了广大投资者 “出尔反

尔” 的质疑。 其实银行的再融资方式复

杂多样， 一些债权式的融资方式并不会

对投资者的权益造成侵蚀， 如果当事人

能够更注重言辞的恰当与统一， 更耐心

的与投资者进行主动沟通， 则应能较好

的化解诸如此类的事件。

（四） 对舆情管理形成合理预期

负面舆情所带来的声誉损伤往往会

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很难通过澄

清、 引导或者阻拦信息传播等手段在短

期内消除。 因此， 上市公司应该对舆情

管理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舆情管理不应

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 而

应该是一个持续管理的过程。 短期而

言， 上市公司的舆情管理主要是加强与

公众沟通， 化解公众的各种理解偏差，

尽量将负面舆情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

围； 中期来看， 上市公司舆情管理承担

的责任是， 寻找舆情发展的关键节点，

清晰掌握舆情背后利益相关方的真实诉

求， 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 完善公司的

内部运营和治理；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出

发， 舆情管理更应是一个持续不断优化

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方关系， 提升自身

声誉价值的过程。

（五） 站在战略的高度管理舆情

我们认为， 舆情管理与企业的市值

管理、 声誉管理紧密相关， 追求持续发

展的上市公司应该把舆情工作提升到公

司战略的层面， 予以足够的重视。 这是

一个公司对舆情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的

结果， 亦是公司舆情管理能够切实有效

开展的必然要求。 具体而言， 上市公司

应在战略实施的环节， 给予舆情管理合

理的资源配置， 根据公司的品牌定位、

内控制度、 组织架构等拟定相关的舆情

管理制度， 并将舆情管理纳入日常工作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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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热点舆情信息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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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舆情应对实效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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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舆情应对的方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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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对负面舆情的回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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